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
出   国 
赴港澳台 
                    石大学出字（    ）    号
兹批准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                人自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经         国家（地区）前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（地区）执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务，在国（境）外停留       天。
	费用来源：
	

	出访城市： 
	

	附    注：
	离抵境当日计入批准时间；

请于回国后20日内将出访总结交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。


名单附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出国人员名单（包括带队人员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单位人数：
	姓 名
	性别
	出生日期
	出生地
	所在单位
	学生类别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年    月     日
任务批件











- 2 -
- 1 -

